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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護理系 

【112年 7月護理師國考集體報名】集體報名注意事項 

一、考試日期：112年 07月 29日至 112年 7月 30日舉行；預定 8月 30日榜示。 

二、考區設置：考試分別在臺北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、花蓮及臺東 6考區同時舉行。

（只可選擇一個考區，考區一經選定，不得更改） 

三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 1800元，繳費期限：112年 4月 21日 

四、集體報名時間：112年 4月 11日至 112年 4月 20日 

★於 T411 電腦教室，統一辦理線上報名作業【務必參加】 

四技 1班：4/11(二)第 7節 T411； 四技 2班：4/14(五)第 5節 T411； 

四技 3班：4/13(四)第 2節 T411；  

五專甲班：4/13(四)第 3節 T411； 五專乙班：4/13(四)第 4節 T411。 

(一)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報名，報名後自行列印，並由班代統一繳交報名紙本資

料至護理系辦公室，以利收件及資料審視。（請務必準時繳交，以免延誤報名

影響您的權益）。★【校內繳交報名表截止日期為 4/20中午 12點前】，並依學

號排序後交回護理系辦實習組 

(二)請班代檢查各項資料是否完整，並請按照學號順序排列。 

五、報名資格：考試前一日即 7月 28日可取得畢業證書證明文件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名，登入考選部網站(https://register.moex.gov.tw/、

https://register.moex2.nat.gov.tw/)線上報名。 

七、網路系統報名注意事項： 

(一)應考資格，請點選【以學歷資格報考者】。 

(二)應考學歷學校點選【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】 

(三)畢業證書校名【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】 

(四)所系代碼為【720601護理學系(科)】 

註：畢業證書所系、科組、學位、學程名稱請填寫如下： 

【五專】→《護理科》 【四技】→《護理系》 

(五)畢肄業請點選【畢業】、是否為應屆請點選【是】 

(六)【五專】入學年度【107】；入學月份【9】；畢業年度【112】；畢業月份【6】；

修業年限請點選【5年制】※無論是否曾休轉復學，修業期限仍為 5 年。 

    【四技】入學年度【108】；入學月份【9】；畢業年度【112】；畢業月份【6】；

修業年限請點選【4年制】※無論是否曾休轉復學，修業期限仍為 4 年。 

※延修生、轉系(科)生請填寫實際入學年度，若是 103學年度入學，入學年度

請填寫 103年 9月，畢業年度統一填寫 112年 6月。 

https://wwwc.moex.gov.tw/main/home/wfrmHome.aspx
https://register.moex.gov.tw/
https://register.moex2.nat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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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應屆畢業生【務必填寫學號】 (請勿加打 S，避免無法申報)，很重要，否則

考選部抓不到報名資料。 

(八)通訊地址請務必填寫本人可收信且於 112年 12 月底前不致變更之住址，以利

考選部寄發相關資料。(請同學一定要填寫畢業後還可以收件的地址) 

※若報名書表資料有誤，請於 2 4 小 時 內至「報名狀態查詢」選擇報名
序號逕行更新報名資料，若有更新，報名書表及繳款單，須重新下載、列
印；報名存檔已逾 24 小時則僅能查詢，不得進行報名資料修改 

八、應繳交報名資料如下:【※請勿以訂書針裝訂，請以迴紋針夾於左上角】 

(一) 「審查人員簽章」與「座號」之欄位請勿填寫。 

(二) 報名履歷表正面: 黏貼身分證正、背面影本及 1 年內 1 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 1 

張(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、考區及報考類科)下方應考人簽名欄請務必親自簽名。 

(三)准予附條件應考申請表： 

1. 黏貼學生證正面、反面影本，如若遺失可申請在學證明黏貼。(學生證務必
清楚標示科系名稱，照片及姓名學號務必清晰可辦，以利審查作業) 下方
應考人簽名欄請務必親自簽名。 

2. 需勾選↓ 
本人係本國學歷之應屆畢業生   畢業(學位)證書影本  

實習證明書影本( 年  月 日實習期滿)←請填寫個人實習最後一天日期 

(四)報名專用信封封面:集體報名，同學不必列印。 

九、如期畢業生及未如期畢業生(延畢生)繳交應考資格證明文件說明如下: 

(一)如期於 112年 6月 21日領取畢業證書之畢業生 

學校集體報名之應考人，若於 112 年 6 月 21 日能如期領取畢業證書者，免繳「畢

業證書影本」及「實習證明書影本」，由學校護理系實習組統一提供「畢業生名冊」，
於 112年 7月 4日前函送考選部直接查核應考資格。 

(二)未如期於 112年 6月 21日領取畢業證書之延畢生 

(1)若 112年 6月 21日前尚未取得畢業證書（延畢）者，考試通知書會加註「准予
附條件應考」字樣，請於取得應考資格證明文件後，影本於考試當日帶考場應
試，由各試場監場人員將資格證明文件收轉試務單位查驗。屆時未繳驗或繳驗
證明文件審查不合格者，即屬自始不具備應考資格，不得應考。如有入場應試
之情形，其考試成績不予計算。其所繳報名費不予退費。 

(2)需補件之應考資格證明文件：「畢業證書影本」及「實習證明影本」。(勿繳正
本，請於右上角填寫考區、類科、試場與座號以便查對。) 

 

祝  金  榜  題  名 


